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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
地址：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承辦人：賴威辰
電話：03-3322101#6100
電子信箱：10015319@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2月18日
發文字號：桃建照字第112010107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80360200G_1120101078_ATTACH1.pdf)

主旨：檢送辦理「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既疑義會議

(十一)」會議紀錄，請查照。

說明：依貴會112年11月24日桃市建師字第1844號開會通知單續

辦。

正本：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副本：本府都市發展局洪副局長嘉璐(含附件)、本處處長室(含附件)、本處施工管理科

(含附件)、本處建照科(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案由三】有關本市「建造執照及變更設計公文函稿加註事項查核表」 

□9. 申報放樣應檢附向電力、自來水、弱電系統（電信、寬頻）、天

然氣（無需求者或非供應區域免附）管線單位申辦受理之證明

文件（加註建照）。個單位於此階段尚未實質審查僅流於形式，

建議是否取消本加註，提請討論。 

決議：請業務單位洽詢相關管線單位再議。 

 

 

 



 

【案由四】研商充電樁設置之圖說及加註。 

說明： 

1. 電動車充電線路管及共用配線槽預留，市府預期達到成效為何? 

2. 因涉人民權利義務，建請市府訂定相關法令依循。 

3. 收集六都目前執行狀況，供參考。 

4. 釐清裝設數之計算基準，如法車、自設、機械車位、法空停車、獨棟

住宅、無地下室透天住宅、住宅及非住宅比例、列入規約…等。 

5. 市府應向台電確認是否能提供充足電力來滿足民眾的設置需求? 

6. 台電目前對於未能配合設置充電設備空間，要求切結書內容(詳附件

1)。 

7. 建議加註內容 I：建議直接引用技規第 62-1-4 條文，「停車空間應依用

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預留供電動車輛充電相關設備及裝置之裝設空間，

並便利行動不便者使用」。 

8. 建議加註內容 II：「新建建築物汽車車位應預先留設電動車充電線路管

及共用配線槽，其屬住宅用途者應全數法定汽車位留設，屬住宅以外

之他類用途應達法定汽車位數量之百分之二十。(加註建照) 」。 

 

 

決議：1.先確定市府預期電動車充電線路管及共用配線槽預留，達到成效為何?再

行訂定相關規定。 

      2.台電切結書內容，請全建會與台電溝通及修改。 

 

 

 

 

 

 

 

參：臨時動議 

 

無 

 

散會：17:30 

 

 



 

 


